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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

则起草。 

本文件由四川省危险化学品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四川省危险化学品协会、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茂县新纪元电冶有限公司、成

都大学、西南科技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吴清学、黄大庆、蒋勇、李永祥、武玉梁、王永强、谢晓露、刘乙辉。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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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石生产企业安全风险防控实施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四川省电石生产企业安全风险防控的适用范围、安全基本要求、重点生产单元工艺及

主要安全控制措施、主要设备安全、自动控制、电气安全、消防、安全管理要求、应急管理、重大危险

源安全技术要求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四川省内电石生产企业的安全风险防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811  起重机设计规范 

GB 3836.14  爆炸性环境 第14部分：场所分类 爆炸性气体环境 

GB/T 4830  工业自动化仪表 气源压力范围和质量 

GB 12158  防止静电事故通用导则 

GB/T 14549  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 

GB/T 20438  电气/电子/可编程电子安全相关系统的功能安全 

GB/T 21109  过程工业领域安全仪表系统的功能安全 

GB/T 29304  爆炸危险场所防爆安全导则 

GB/T 29639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 30871  危险化学品企业特殊作业安全规范 

GB 36894  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风险基准 

GB/T 37243  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外部安全防护距离确定方法 

GB 39800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T 50050  工业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 

GB 500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6  电热设备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58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060  3～110kV高压配电装置设计规范 

GB/T 50065  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160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GB 50193  二氧化碳灭火系统设计规范（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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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489  化工企业总图运输设计规范 

GB/T 50493  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 

GB 50650  石油化工装置防雷设计规范 

GB 50770  石油化工安全仪表系统设计规范 

GB/T 50779  石油化工建筑物抗爆设计标准 

GB 50974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 55037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AQ 3009  危险场所电气防爆安全规范 

AQ 3035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安全监控通用技术规范 

AQ 3036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罐区现场安全监控装备设置规范 

AQ/T 3046  化工企业定量风险评价导则 

HG/T 20675  化工企业静电接地设计规程 

JB/T 5344  埋弧炉变压器 总则 

TSG 08  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 

T/CCIAC 001-2021  电石装置安全设计规范 

T/CCIAC 004  电石出炉机器人安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安全基本要求 

4.1 企业选址布局、规划设计以及与重要场所、设施、区域的距离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a) 新建危险化学品生产建设项目应符合所在市产业发展定位和“禁限控”目录，符合当地化工园

区产业发展规划； 

b) 在规划设计工厂的选址、设备布置时，应按照 GB/T 37243 要求开展外部安全防护距离评估核

算；外部安全防护距离应满足根据 GB 36894确定的个人风险基准的要求； 

c) 电石生产装置或者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储存设施，与《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十

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八类场所、设施、区域的距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的规

定； 

d) 总体布局符合 GB 50489、GB 50016。电石企业总平面布置防火间距应按照 GB 50016、GB 55037

执行。 

4.2 企业的厂房、作业场所、储存设施和安全设施、设备、工艺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a) 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经具备国家规定资质的单位设计、制造和施工建设；涉及重点监管

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和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大型建设项目,其设计单位资

质应为工程设计综合资质或相应工程设计化工石化医药、石油天然气（海洋石油）行业、专业

资质甲级； 

b) 生产区与非生产区分开设置，并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距离； 

c) 建（构）筑物安全设计应符合 T/CCIAC 001-2021的要求。 

4.3 企业新建、改建、扩建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要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四川省危险化

学品“禁限控”目录（第一批）》、《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2020年本）》、《电石行业准入条



T/SCSWXHXPXH 07—2023 

3 

件》等文件要求。其中新建或改扩建电石生产装置必须采用密闭式电石炉，单台炉容量不小于 40000

千伏安，建设总容量（一次性建成）要大于 150000千伏安。 

4.4 电石生产不得采用国家明令淘汰、禁止使用和危及安全生产的工艺、设备，如开放式（又称敞开

式）、内燃式（又称半密闭式或半开放式）电石炉。 

4.5 电石生产工艺应符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公布第二批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目录和调整首批

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中部分典型工艺的通知》规定的重点监管要求。 

4.6 在生产或使用可燃气体及有毒气体的工艺装置和储运设施的区域内，对可燃气体及有毒气体的检

测应满足 GB/T 50493的要求。 

4.7 爆炸危险区域划分应符合 GB 50058、GB 3836.14的要求。 

4.8 爆炸危险区域内电力装置设计及选型应符合 GB 50058、AQ 3009、GB/T 29304的要求。 

4.9 应根据 GB 50057、GB 50650 的要求，进行防雷设计，设置防雷接地保护系统。 

4.10 应根据 GB 12158、HG/T 20675的要求，进行防静电设计。 

4.11 建（构）筑物火灾危险性分类、耐火等级、防爆、抗震、层数、面积、防火分区、安全出口及安

全疏散距离等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要求，并设置必要的防火、泄爆、抗爆、防腐、耐火

保护、通风、排烟、除尘、降温等安全设施。  

4.12 新建涉及爆炸危险性化学品的生产装置控制室、交接班室不得布置在装置区内。 

4.13 新建涉及甲乙类火灾危险性的生产装置控制室、交接班室原则上不得布置在装置区内，确需布置

的，应按照 GB/T 50779进行抗爆设计、建设。 

4.14 办公室、休息室、外操室、巡检室、化验室不得布置在具有甲乙类火灾危险性、粉尘爆炸危险性、

中毒危险性的厂房（含装置或车间）和仓库内。 

4.15 建（构）筑物的抗震设计应符合相关抗震设计标准的要求。 

4.16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监控应符合 AQ 3035、AQ 3036、《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

理暂行规定》、《关于危险化学品企业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制办法（试行）的通知》的要求。 

5 生产单元工艺及主要安全控制措施  

5.1 炭材制备单元 

5.1.1 工艺简介 

将外购炭材卸车、堆放、烘干、输送、筛分、除尘，制备合格的炭材通过皮带输送到电石工序。 

5.1.2 工艺危险特点 

5.1.2.1 若选用电石炉气或其他燃气为燃料的热风炉，存在燃气泄漏。 

5.1.2.2 烘干用沸腾炉存在炉压失控喷火导致烧烫伤。 

5.1.2.3 各类料仓、输送机、给料机、提升机、破碎筛分等设备造成的机械伤害。 

5.1.2.4 使用电石炉气干燥时发生一氧化碳中毒和爆燃。 

5.1.2.5 原料制备入炉前水分测试不合格带来的炉内塌料事故。 

5.1.3 重点监控工艺参数  

5.1.3.1 以电石炉气或其他燃气为燃料的热风炉的燃气压力、流量。 

5.1.3.2 沸腾炉炉膛压力。 

5.1.3.3 沸腾炉炉膛温度。 

5.1.3.4 烘干后炭材水分（人工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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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主要安全控制措施  

5.1.4.1 概述 

炭材制备单元重点管控装置区域主要包括原料储运堆场和炭材干燥两个部分。 

5.1.4.2 原料储运堆场主要安全控制措施 

5.1.4.2.1 干燥后的高温炭材储仓应设置温度检测及高温报警，宜设氮气保护系统。 

5.1.4.2.2 石灰储存宜采用储仓或库棚。采用储仓储存时，宜设料位监测。 

5.1.4.2.3 各类料仓、输送机、给料机、提升机、破碎筛分设备等在落料点处应设除尘。 

5.1.4.2.4 带式输送机宜设打滑开关、跑偏开关等安全监测及报警。 

5.1.4.2.5 超过 50m长的带式输送机，应在头、尾部各设紧急事故开关，还应在带式输送机主要通行

道侧设拉绳开关。 

5.1.4.2.6 穿越楼层布置的斗式提升机，在头部及尾部进、出料处所在楼层应设事故紧急开关。 

5.1.4.2.7 倾角大于 12°或垂直的输送机械应设置防止输送机械超速或逆转的安全装置—逆止器或

制动器。 

5.1.4.2.8 原料输送设备程序控制或联锁启停时应设有启停声光报警信号，所有设备应设置就地控制

或远程控制开关。 

5.1.4.2.9 原料破碎、筛分及其输送设备中某一设备发生故障时，事故紧急停车顺序为该设备前逆物

料流方向上的所有设备应立即紧急停车，而该设备后顺物料流方向上的所有设备应延时排空物料后停

车。 

5.1.4.2.10 存在粉尘飞扬的散料堆场应采取防尘措施： 

a) 若选用电石炉气或其他燃气为燃料的热风炉，应设有火焰检测装置，并与燃气快速切断阀进行

联锁； 

b) 引风机跳停时与鼓风机停电联锁。 

5.1.4.3 炭材干燥主要安全控制措施 

5.1.4.3.1 若选用以电石炉气或其他燃气为燃料的热风炉，其燃气调配系统存在泄漏可能性的区域应

按照 GB/T 50493的规定设可燃、有毒气体检测报警仪；炉气管道在进装置界区处应设置隔断阀和 8字

盲板，且应符合 GB 50160的相关规定。 

5.1.4.3.2 若选用以电石炉气或其他燃气为燃料的热风炉，应设火焰监测装置和熄火保护系统，进炉

燃料气管道应设快速切断阀，应设置燃气流量低或中断燃烧联锁、燃料气管道压力超高、超低低联锁以

及引风机停运联锁等。采用强制送风的燃烧嘴时,燃气支管上应装止回阀或自动隔断阀，空气管道末端

应装放空管，放空管应引到厂房外，空气送气管道应设低压报警和泄爆膜。 

5.1.4.3.3 若选用以煤粉或炭粉等固体粉料为燃料的热风炉，热风炉燃料仓宜设料位高低报警。 

5.1.4.3.4 热风炉应设炉内压力检测及高低报警。 

5.1.4.3.5 热风炉应设炉内温度检测及高限报警。 

5.1.4.3.6 干燥窑干燥后的炭材宜控制含水量不大于 1.5％（wt）。 

5.1.4.3.7 干燥窑应采取进料量控制措施。 

5.1.4.3.8 干燥窑尾气应设除尘系统，其除尘系统应设冷风调节系统控制进气温度，尾气管道应设温

度检测及高报警。 

5.1.4.3.9 干燥窑外壁应采取防烫措施。 

5.2 石灰制备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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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工艺简介  

将外购的石灰石卸车、堆放输送至石灰窑，对电石炉尾气进行加压后送入石灰窑进行煅烧石灰，成

品石灰通过皮带输送至电石工序。 

5.2.2 工艺危险特点 

5.2.2.1 总管煤气压力突然失压时，空气吸入煤气总管，可能会闪爆冲开石灰窑前管道或煤气加压机

处的防爆膜。 

5.2.2.2 引风机跳停时造成窑内正压，使窑内气体泄漏，可能导致一氧化碳中毒、燃烧。 

5.2.2.3 助燃风机跳停，窑内燃烧不充分，尾气一氧化碳含量升高，可能导致使用石灰窑尾气烘干装

置处一氧化碳中毒。 

5.2.3 重点监控工艺参数  

5.2.3.1 电石尾气总管压力。 

5.2.3.2 电石尾气窑前压力、流量。 

5.2.3.3 煅烧带压力。 

5.2.3.4 石灰窑废气温度。 

5.2.3.5 导热油温度、压力。 

5.2.3.6 石灰生、过烧（人工取样）。 

5.2.4 主要安全控制措施 

5.2.4.1 石灰石进料仓宜设料位监测及高低报警，高低报警信号联锁启停输送系统及配套的（破碎）

筛分和除尘系统；也可在控制室设置远程手动启停输送系统及配套的（破碎）筛分和除尘系统。 

5.2.4.2 石灰窑窑顶料斗应设料位监测及高低报警联锁，高低报警信号联锁启停上料系统或在控制室

设置手动按钮启停上料系统。 

5.2.4.3 石灰窑出料系统应设联锁启停或在控制室设置按钮手动启停输送系统及配套的筛分和除尘系

统。 

5.2.4.4 窑底石灰成品斗、石灰成品储仓、粉料仓及尾气除尘器灰斗宜设料位监测及高报警。 

5.2.4.5 窑顶旋转布料器宜设限位开关。 

5.2.4.6 气烧石灰窑烧嘴燃气或煤粉的进料系统应设紧急切断阀，宜设压力、流量、温度、氧含量检

测及报警。 

5.2.4.7 套筒石灰窑和回转石灰窑各燃烧室应设温度控制及高低报警，宜设火焰监控。采用强制送风

的燃烧嘴时，燃气支管上应装止回阀或自动隔断阀，空气管道末端应装放空管，放空管应引到厂房外，

空气送气管道应设低压报警和泄爆膜。 

5.2.4.8 石灰窑应设窑顶压力检测。 

5.2.4.9 石灰窑尾气应设除尘系统，除尘系统宜与石灰窑尾气余热综合利用相结合。 

5.2.4.10 石灰窑尾气进除尘系统前应设温度检测及高报警；石灰窑尾气相关设备及管道应采取防烫措

施。 

5.2.4.11 负压运行的石灰窑其尾气除尘风机宜采用变频风机，宜自动调节石灰窑窑内压力。 

5.2.4.12 可能出现燃气泄漏的区域应设可燃、有毒气体检测报警仪。 

5.2.4.13 石灰窑边界外的炉气管道应设置隔断阀和 8字盲板，且应符合 GB 50160的相关规定。 

5.3 电石生产 



T/SCSWXHXPXH 07—2023 

6 

5.3.1 概述 

电石工艺有氧热法和电热法，工业生产目前普遍采用电热法工艺，即生石灰和含碳原料（兰炭、焦

炭等）在电石炉内，依靠电弧热、电阻热产生高温促使原料在熔融状态下进行化学反应。  

5.3.2 工艺简介 

烘干的碳素材料与石灰按一定比例混合后送入电石炉环形料仓；高压电经电石炉变压器变压后送入

电石炉3根电极，在电石炉内产生高温；从电极筒顶部加入电极糊补充电极消耗；在电石炉下部出炉口

进行间断出炉，液态电石流入电石锅，拉往冷却车间进行冷却；电石炉内反应产生的尾气主要成分为一

氧化碳、氢气的混合气体，经净化除尘后送至下一工序。 

5.3.3 工艺危险特点  

5.3.3.1 电石反应过程中产生的一氧化碳、氢气是极易燃烧的气体，同时一氧化碳是毒性气体，在电

石炉内发生塌料时，可能会发生闪爆、喷火、中毒。 

5.3.3.2 设备缺陷或电石翻料损坏设备造成炉内大量漏水，可能会发生闪爆、喷火。 

5.3.3.3 当设备漏水滴入装有液态电石的电石锅会发生闪爆。 

5.3.3.4 当环形料仓严重缺料，可能会引起闪爆或一氧化碳泄露中毒。 

5.3.3.5 电极压放速度过快、压放装置故障、电极电流过大，会造成电极软断，大量电极糊进入炉内，

导致炉内物料坍塌，大量燃烧炉气逸出，发生炉气烧伤、火灾、一氧化碳中毒。 

5.3.3.6 出炉时会有喷料发生，可能导致高温电石灼烫伤。 

5.3.4 重点监控工艺参数  

5.3.4.1 电极的电流、电压和功率因数、电极位置。 

5.3.4.2 电石炉炉压。 

5.3.4.3 环形料仓料位。 

5.3.4.4 氮气压力、纯度。 

5.3.4.5 循环水温度、压力。 

5.3.4.6 电石尾气中氢气、氧气含量。 

5.3.4.7 入炉炭材水分。 

5.3.4.8 入炉石灰生过烧。 

5.3.4.9 液压泵站控制。 

5.3.4.10 炉气组分在线检测、报警和联锁。 

5.3.5 主要安全控制措施  

5.3.5.1 概述 

电石生产单元重点管控装置区域主要包括电石炉、电石炉进料、电石炉出炉和循环冷却水系统四个

部分。 

5.3.5.2 电石炉 

5.3.5.2.1 电石炉应设紧急停炉系统，应在控制室设紧急停炉按钮，紧急停炉按钮应有可靠防护措施。 

5.3.5.2.2 电石炉应设炉内压力检测及高低报警，宜通过净炉气烟道所设置的调节阀和炉气净化的变

频风机调节炉内压力；电石炉荒炉气烟道应设置调节阀，并宜设炉内压力高高联锁打开调节阀应急排放。 

5.3.5.2.3 电石炉应在烟道上设炉气温度检测及高报警；炉底宜设温度检测及高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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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2.4 电极压放、升降应采用液压自动控制；液压系统应设压力、温度检测及高低报警；若液压

泵电源不采用一级负荷等级，液压系统应配有满足电极安全处置能力的蓄能器。 

5.3.5.2.5 电石炉应设电极电流、电极电压、有功功率检测及电极位置监测，宜设电极入炉位置监测。 

5.3.5.2.6 电石炉运行平台和电极压放、升降应设视频监控。 

5.3.5.2.7 电石炉炉盖应设自动复位式泄爆孔，炉门开闭宜采用远程控制。 

5.3.5.2.8 电石炉、荒炉气烟道、净炉气烟道应采取防烫措施或警示标识。 

5.3.5.2.9 电石炉和外部连接件应采取相应绝缘措施。 

5.3.5.3 电石炉进料 

5.3.5.3.1 电石炉炉顶料仓应设料位监测及高料位、低料位报警，应设低低料位联锁停炉。 

5.3.5.3.2 电石炉炉顶料仓口环形加料机内圆区域宜设强制排风，厂房宜保持良好的自然通风，环形

加料机内圆区域应设一氧化碳有毒气体检测报警仪，报警仪应与排风风机联锁。 

5.3.5.3.3 电石炉下料管闭料阀上部区域应设有一氧化碳有毒气体检测报警仪，下料管底部宜采用密

闭式闭料阀或设氮气保护。 

5.3.5.3.4 电石炉炉顶料仓应采用自动上料系统，上料系统应设视频监控和启停现场声光报警。 

5.3.5.4 电石炉出炉 

5.3.5.4.1 电石出炉口应设挡屏和出炉排烟设施。 

5.3.5.4.2 电石出炉应采用出炉机器人完成开堵眼，出炉机器人应具备高温环境下靠自身动力和控制

能力实现多自由度、多功能、可编程、可以接受操作人员远程操控、能够自动操持各种出炉工具的功能。 

5.3.5.5 循环冷却水系统 

5.3.5.5.1 电石炉循环冷却水供水总管应设压力检测及压力低报警。 

5.3.5.5.2 炉盖、电极把持系统、短网、出炉口、通水料柱、荒炉气烟道、净炉气烟道各用水点应在

回水管路设温度检测及报警。 

5.3.5.5.3 新建电石装置循环冷却水系统应采用间冷闭式循环冷却水系统，水分配器与电石炉炉盖区

域分隔设置。 

5.3.5.5.4 采用间冷闭式循环冷却水系统时，回水集水器宜设置在冷却用户上方或与炉盖区域隔离，

可设置排气阀；系统回水总管宜设高位膨胀罐。 

5.3.5.5.5 采用间冷闭式循环冷却水系统时，应设置单台电石炉用循环水检漏措施，并应设置一定时

间内累计漏水量达到一定值时联锁停电石炉，且应实现自动稳定系统压力、自动排气、自动补水功能。 

5.3.5.5.6 间冷闭式循环冷却水系统的高位膨胀罐应具有自动调压、水位监测、自动补水以及排气功

能，调压用气宜选用氮气；膨胀罐应设置安全泄压设施和真空破坏设施。 

5.3.5.5.7 变压器油水冷却器循环冷却水回水支管应设置压力、温度检测及报警。 

5.3.5.5.8 电石炉出炉口用循环冷却水进水和回水支管上应设置紧急切断阀；紧急切断阀应设置在便

于人员安全操作的位置。 

5.3.5.5.9 电石炉炉盖应配置紧急冷却用水措施。 

5.3.5.5.10 循环冷却水系统应设置水质稳定设施，水质指标宜符合 GB/T 50050的相关规定。 

5.4 电石冷却单元 

5.4.1 工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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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融状态的电石在电石锅内，冷却到一定温度，利用行车将其从电石锅内吊出，放置在规定地点冷

却，冷却至规定温度后利用行车装车，对外销售。 

5.4.2 工艺危险特点 

5.4.2.1 电石遇水会燃烧、爆炸。 

5.4.2.2 热电石冷却时间不足，吊装过程中可能出现垮塌、造成（爆燃）。 

5.4.3 重点监控工艺参数  

热电石冷却时间，及装车时间。 

5.4.4 主要安全控制措施 

5.4.4.1 屋顶、侧面做好防雨措施；落水管、雨水沟通畅，避免堵塞； 

5.4.4.2 屋顶、侧面做好通风措施，避免乙炔气体的沉积，从而引起燃烧或闪爆； 

5.4.4.3 冷却车间安装固定式乙炔气体探头。 

5.4.4.4 电石出炉应采取防止牵引小车倾覆的措施。 

5.4.4.5 电石冷却厂房的桥式起重机应符合 GB/T 3811的相关规定，工作等级应不低于 A7级别。 

5.4.4.6 桥式起重机应设有启动声光预报警信号。在轨道两端，应设置限位开关和缓冲器（或车挡）。

限位开关应设置在离极限位置前不小于 1m。在同一轨道上有两台以上起重机运行时，在两台起重机之

间应设防碰撞装置。 

5.4.4.7 桥式起重机所配夹具应采取防脱落措施。 

5.4.4.8 吊夹电石应在完全冷却固化的条件下进行（一般情况下冷却时间不少于 3小时）。 

5.5 炉气净化单元 

5.5.1 工艺简介  

炉气处理方法有湿法净化、干法净化及干法和湿法相结合三种。目前国内电石炉基本上都是在埃肯

炉的基础上改造发展起来的，炉气的处理几乎全部采用干法净化法。 

5.5.2 工艺危险特点 

5.5.2.1 一氧化碳泄漏中毒、爆炸冲开防爆膜。 

5.5.2.2 尾气温度过高，烧损布袋造成环保事故。 

5.5.3 重点监控工艺参数  

5.5.3.1 煤气总管压力。 

5.5.3.2 净化风机频率。 

5.5.3.3 空冷后温度。 

5.5.3.4 净化投运前 O2浓度。 

5.5.3.5 氮气压力。 

5.5.4 主要安全控制措施 

5.5.4.1 炉气净化出口应设置紧急放空管，放空管的设置应符合 GB 50160的要求，并应在净化后炉气

出口管道及放空管上分别设置自动切断阀。放空管燃烧口高度和位置与邻近存在炉气泄漏风险的释放源

的距离应满足GB 50058的相关要求（放空管燃烧口应高出半径15m范围内的平台或建筑物顶7.5m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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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按照最大排放气量进行热辐射计算，辐射强度应符合 GB 50160的要求，紧急放空管应设自动点火设

施，宜设火焰监测。 

5.5.4.2 冷却器出口应设温度检测及高报警。 

5.5.4.3 粗炉气风机和炉气增压风机宜选用变频电机；进出口宜采用柔性连接。 

5.5.4.4 储灰仓应设料位监测及高低报警，宜设温度检测及高低报警。 

5.5.4.5 净化灰宜采用密闭输送方式，不宜采用斗提机等高火花设备，并应设充氮气保护。 

5.5.4.6 除尘器顶部或侧部应设泄爆装置，泄爆装置不可朝向巡检通道或楼梯。 

5.5.4.7 炉气净化框架或厂房应由设计院根据设备条件进行设计。 

5.5.4.8 炉气净化边界外的炉气管道应设置隔断阀和 8字盲板，应符合 GB 50160的的相关规定。 

5.5.4.9 炉气净化应依据 GB 50058选用防爆型振打器，或采用声波、气锤等非机械振动的方式清灰。 

5.5.4.10 炉气净化应在净化出口设氧气、氢气、一氧化碳在线检测装置，应设氢气含量高（12％）报

警，应设氧气含量高高（1％）和氢气含量高高（16％）联锁停电石炉并将炉气切换至电石炉紧急放空；

宜在净化入口设氧气、氢气、一氧化碳在线检测装置，宜设氧气含量高（0.5％）报警。 

6 主要设备安全 

6.1 基本要求 

6.1.1 企业应建立健全设备设施管理制度，内容至少应包含设备采购验收、动设备管理、静设备管理、

备品配件管理、防腐蚀防泄漏管理、检维修、巡回检查、保温、设备润滑、设备台账管理、日常维护保

养、设备检查和考评办法、设备报废、设备安全附件管理等的管理内容。 

6.1.2 企业应配备设备专业管理人员和设备维修维护人员。 

6.1.3 压力容器、设备及管道等特种设备设计应满足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要求。 

6.1.4 安全阀、压力表等安全附件应定期检验并在有效期内使用。 

6.1.5 企业应编制设备检维修计划，并按计划开展检维修工作。 

6.1.6 企业应加强防腐蚀管理，确定检查部位，定期检测，定期评估防腐效果。 

6.1.7 企业应设置机组、机泵防止意外启动的措施。 

6.1.8 企业应监测大机组和重点动设备转速、振动、位移、温度、压力等运行参数，及时评估设备运

行状况。 

6.1.9 传动带、转轴、传动链、皮带轮、齿轮等转动部位，都应设置安全防护装置。 

6.2 密闭炉 

6.2.1 应设置炉气中氢气、氧气、一氧化碳分析的在线监测仪，电石炉 DCS监控系统设置氢气、氧气

高报、超高报声光报警信号，定期进行检测校验保证数据准确。 

6.2.2 密闭炉运行过程中应随时监测炉气中氢气含量及氧气含量，氢气含量不宜大于 12％，氧气含量

不大于 0.5％，发现氢气含量短时间内突然快速上升，应停电检查。 

6.2.3 应设置调压开关，并配置应急电源。 

6.2.4 炉盖应设置机械防爆设施，如防爆盖。炉盖应设置炉气压力检测报警设施，炉气压力宜采用自

动控制。 

6.2.5 环形加料机应设置除尘罩。 

6.2.6 炉体底部宜通风降温，并设置温度检测报警设施。 

6.2.7 烟道应设置炉气温度监测设施。 

6.2.8 电极筒上部设置防尘盖，防尘盖上须留透气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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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 应设置冷却水温等检测报警设施：在进水总管上设置温度、压力监测仪表。 

6.2.10 电极压放系统应采用液压式上、下抱紧装置，并加装限位装置，实现自动带电压放，压放量应

满足工艺要求。 

6.2.11 电极糊加装平台应设置绝缘层。 

6.2.12 液压系统的油箱内应设液位报警装置、油温监控装置和过滤装置。 

6.2.13 高温区域液压管路应有耐高温防火措施，液压软管应选用绝缘软管。应设置油管漏油及爆裂保

护装置。 

6.2.14 应设置料仓低位报警装置。 

6.2.15 电石炉炉顶料仓进料口区域宜采用风机进行强制排风，排风量不宜小于 3000Nm
3
/h，且风机应

采用防爆型设备，炉顶料仓进料口区域和环形加料机上部应设置全密闭且负压运行的抽尘排烟设施，全

密闭负压排烟罩内压力小于 -30Pa；电石炉盖上部半封闭空间应采用风机进行强制排烟设施，或在顶部

设置有毒气体（CO）检测报警装置，二级报警设定值可设为 130ppm。 

6.3 烘干机 

6.3.1 烘干机给料后，应根据物料水份情况，调整机体转速，使之适应干燥工艺要求。 

6.3.2 烘干机停机前应空转运行，待筒体表面温度接近室温后，再关闭转筒干燥电机。 

6.3.3 烘干尾气布袋除尘器使用的滤袋应做防静电处理。 

6.3.4 烘干尾气布袋除尘器使用的喷吹气体应为干燥空气。 

6.4 电炉变压器 

6.4.1 冷却水温度、油温应设置可靠的声、光信号报警装置。 

6.4.2 电石炉变压器的技术要求应符合 JB/T 5344的规定。 

6.4.3 变压器应配置事故油池。 

6.5 气柜 

6.5.1 气柜的炉气进、出口管道应设可靠的隔断装置。 

6.5.2 气柜进口应设置氧含量在线分析仪，氧含量高报警时联锁关闭气柜进口管道自动切断阀，并将

炉气切换至炉气净化的放空管燃烧排放。气柜应设柜内气体温度、压力检测及报警，高高联锁关闭炉气

进口管道自动切断阀，并停气柜进口增压风机，将炉气切换至炉气净化放空管燃烧排放。温度、压力检

测宜分别采用两套独立的检测元件及变送器。 

6.5.3 气柜应设柜位（柜容）监测及高高、低低报警，高高联锁关闭炉气进口管道自动切断阀，并停

水洗塔入口增压风机，将炉气切换至炉气净化放空管燃烧排放；低低联锁关闭出口管道自动切断阀，并

停气柜出口增压风机或压缩机。柜位（柜容）监测宜采用两套独立的监测元件及变送器。 

6.5.4 炉气增压风机进出口宜采用柔性连接，出口宜设压力检测。 

6.5.5 气柜区域应设风向标。 

6.5.6 炉气净化、炉气后处理及气柜可能存在炉气泄漏的区域应设有毒气体检测报警仪。 

6.5.7 电石装置内所有电石炉气管线应设氮气吹扫（置换）及排放口，使用频率高的吹扫（置换）点

宜采用硬管连接，仅用于开车的置换的吹扫（置换）点宜采用软管站；炉气增压风机或压缩机等动设备

应设氮气密封。 

6.5.8 当气柜划为一级或二级重大危险源时，应设安全仪表系统（SIS），SIL等级应根据分析确定。 

6.5.9 电石炉气的取样应采用密闭取样系统。 

6.6 出炉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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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炉机器人应符合T/CCIAC 004的要求，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使用出炉机。 

6.7 其他设备要求 

6.7.1 低压配电室，控制室应配置应急照明灯。 

6.7.2 变压器室、液压室、电极升降压平台应配置监视系统。 

7 自动控制 

7.1 一般规定  

7.1.1 新建生产装置及储存设施必须装备自动化控制系统。应根据工艺过程危险和风险评估分析结果，

确定是否需要装备安全仪表系统。 

7.1.2 在役生产装置或设施的化工企业和危险化学品储存单位，要在全面开展过程危险分析（如危险

与可操作性分析）基础上，通过风险分析确定安全仪表功能及其风险降低要求，并评估现有安全仪表功

能是否满足风险降低要求。对于不满足要求的安全仪表功能应及时进行整改完善。 

7.1.3 生产过程中的原料破碎、（原料不需要破碎）筛分、烘干、输送、储料、加料等必须采用自动

化装置，实现自动化控制。除电极糊加料外，生产过程中禁止人工加料操作。 

7.1.4 生产系统必须配套电压、电流、电极位置、温度、压力、料位、称重等检测装置，密闭炉必须

配置炉气组分在线分析装置；生产系统要实现配料、粉尘收集、电极压放、炉气净化（或尾气处理）等

环节的自动化控制。 

7.1.5 必须配套安全报警设施，主要生产环节必须设立视频监控系统、可燃有毒气体检测报警系统，

并确保连续正常运行。 

7.1.6 在爆炸危险区域内的仪表设备应符合区域防爆等级的要求。 

7.1.7 根据现场情况和仪表要求应采取保温、伴热、遮阳、防腐等措施。 

7.1.8 与工艺介质接触的仪表材质应满足工艺介质的要求，并且不低于仪表所在管道或设备的材质。 

7.1.9 当仪表气源、电源故障时，调节阀、开关阀应位于工艺系统所需安全位置。 

7.2 基本过程控制系统（BPCS） 

7.2.1 基本过程控制系统应当是成熟的、经过实际应用检验的系统。系统应安全可靠、便于扩展、满

足生产过程控制、检测和管理的需要。 

7.2.2 基本过程控制系统的控制器、电源单元和通讯单元均应采用冗余结构。重要的控制回路和重要

检测点的 I/O卡应冗余配置。控制系统采用客户/服务器结构时，应至少配置一对冗余的服务器。 

7.2.3 基本过程控制系统应能根据用户或设备的身份不同赋予不同的权限，保证网络信息资源不被非

授权用户使用，并应根据访问授权关系，对访问控制进行限制。 

7.2.4 所有人机界面的数据接口均应设置操作访问权限措施。 

7.2.5 机柜内的直流电源装置应按 1:1 冗余配置。 

7.3 安全仪表系统（SIS）  

7.3.1 安全仪表功能（SIF）应采用安全仪表系统（SIS）实现。安全仪表功能（SIF）及其安全完整性

等级（SIL），应通过危险与可操作性（HAZOP）分析和保护层（LOPA）分析结果确定。 

7.3.2 安全仪表系统设计应符合 GB/T 20438、GB/T 21109、GB 50770的规定。安全仪表系统应设计成

故障安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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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安全仪表系统可设置操作员站，在操作员站失效时，安全仪表系统的逻辑处理功能不受影响。

操作员站功能不应具有修改安全仪表系统的编程软件的权限。 

7.3.4 系统应设工程师站及事件顺序记录站。工程师站和事件顺序记录站可共用，并设不同级别的权

限密码保护。 

7.3.5 过程控制系统中设置的操作旁路开关和复位开关可采用通讯方式与安全仪表系统相连。 

7.3.6 紧急停车按钮、重要的信号报警应安装在系统的辅助操作台上，采用硬线与安全仪表系统（SIS）

连接，信号报警器应具有区别第一报警功能。 

7.3.7 所有进入安全仪表系统（SIS）的信号应采用通讯方式送入基本过程控制系统（BPCS）进行显示。 

7.4 可燃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系统（GDS）  

7.4.1 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系统应独立于基本过程控制系统。 

7.4.2 可燃、有毒气体检测设计应符合 GB/T 50493的规定。 

7.4.3 控制室或长期有人值守的功能房间内应设置一个专用的显示工作站用于可燃和有毒气体报警和

显示,该工作站连续显示信号数据储存时间不应小于 30天，报警数据存储时间不应小于 1年。 

7.4.4 各装置或储存区域应按标准要求在易于泄漏、积聚可燃或有毒气体的场所设置气体检测报警器，

并满足以下要求： 

a) 电石生产装置应设置有毒气体（一氧化碳）和可燃气体（乙炔）检测报警，除炉盖区域外可燃、

有毒气体设置应符合 GB/T 50493 的相关规定； 

b) 密闭电石炉炉盖区域有毒气体探测器的数量不应少于 4 个；二级报警设定值可设为 130ppm，

密闭电石炉运行过程炉盖附近区域不得设置员工长期工作的岗位，员工临时进入该区域应携带

便携式有毒气体探测仪，并按照 AQ/T 3046执行； 

c) 电石炉炉顶料仓进料口、电石炉下料管手动闭料阀、炉气净化粗气和净气风机、炉气加压风机

等主要存在泄漏风险的装置周围应设有毒气体检测报警； 

d) 在炉气净化设施邻近电石炉出炉区域应设有毒气体检测器，并应在出炉区域设现场声光报警，

且宜设高高值联锁启动炉前排烟除尘系统； 

e) 炉气净化单元内所有除尘设备的动密封应作为释放源，并应按照 GB/T 50493 的规定在其周围

设有毒气体检测报警。 

7.5 仪表供电、供气  

7.5.1 基本过程控制系统（BPCS）、安全仪表系统（SIS）、可燃有毒气体报警系统（GDS）和现场仪

表应由不间断电源（UPS）供电。不间断电源（UPS）电池后备时间应能保持控制系统和现场仪表正常工

作至少 30 分钟时间。不间断电源（UPS）应具有故障报警和保护功能。 

7.5.2 基本过程控制系统（BPCS）控制站和安全仪表系统（SIS）控制站应冗余供电，至少采用一路不

间断电源（UPS），一路市电供电。 

7.5.3 仪表气源应配置贮罐，容量为：从 600kPaG 降到 400kPaG 至少 20分钟。  

7.5.4 自动控制系统的气动阀门及仪表，供气气源应符合 GB/T 4830的规定。 

7.5.5 控制系统应按冗余原则设计，控制器、电源设计、I/O 总线均实现冗余，卡件根据设计要求实

现冗余。 

8 电气安全 

8.1 供、配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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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用电负荷应根据 GB 50052的规定进行负荷分级，下列负荷应为一级负荷：电石炉紧急循环冷却

水泵及其切换电动阀、气烧窑烧嘴冷却油系统、仪表控制系统、照明系统、电极把持系统液压油泵（无

蓄能器）、用于防爆的正压通风设备。 

8.1.2 电石炉所产生的谐波电压、谐波电流应采取谐波治理措施，谐波允许值应符合 GB/T 14549的要

求。 

8.2 应急照明 

8.2.1 应急照明应符合 GB 50034、GB 50016和 GB 50193的相关规定。 

8.2.2 电石装置应在电石炉变压器室、电石炉主控制室、焊接电极壳附近、有人员操作或巡视的地下

通廊及地坑等位置设置应急照明。 

8.3 防雷、接地 

8.3.1 防雷 

8.3.1.1 建构筑物的防雷分类原则和防雷措施均应符合 GB 50057和 GB 50650的相关规定。 

8.3.1.2 电石生产厂房、电石冷却厂房、电石破碎厂房应按不低于第二类防雷建构筑物设计。 

8.3.2 接地 

8.3.2.1 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应符合 GB/T 50065的相关规定。 

8.3.2.2 防静电接地的范围及实施方案应符合 HG/T 20675的相关规定。 

8.3.2.3 防雷接地、防静电接地、保护接地（包括控制系统、火警系统和通讯系统等）及电气工作接

地等应共用一个接地系统，其接地电阻应符合其中最小值的要求。 

8.3.2.4 电石炉炉体的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4Ω。 

8.4 电石炉配电装置 

8.4.1 电石炉变压器布置原则，宜缩短短网长度，其各相母线宜均匀对称。 

8.4.2 电石炉变压器室的耐火等级、储油设施、消防配置等防火要求等同于一般油浸式变压器的要求，

应符合 GB 50060的相关规定。 

8.4.3 电石炉变压器室内布置，应符合 GB 50056的相关规定。 

8.4.4 电石炉变压器应采取下列限制过电压的措施： 

a) 在电石炉变压器与操作断路器间装设氧化锌避雷器或压敏电阻； 

b) 在电石炉变压器的调压线圈侧装设氧化锌避雷器或压敏电阻和阻容吸收装置； 

c) 在电石炉变压器的二次侧装设阻容吸收装置。 

8.4.5 重点监控的电石炉工艺参数应包括： 

a) 一次侧电流； 

b) 一次侧电压； 

c) 一次侧功率因数； 

d) 电极电流； 

e) 电极电压； 

f) 有功功率； 

g) 电极位置； 

h) 尾气中氢气/氧气含量等。 

8.4.6 短网母线穿越楼板、墙体时，应考虑电流磁滞涡流对周围钢构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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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7 水冷短网与金属冷却水管间的连接绝缘水管内水的泄露电流不应超过 20mA。 

8.4.8 烧穿母线敷设路径中，可触及的部位应加装防护罩，其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2X。 

8.4.9 烧穿母线与电炉冷却水管交叉时，应保持 300mm的安全净距。 

8.4.10 电石炉循环冷却水中断或料仓中空料时，应联锁切断电石炉电源。 

8.4.11 电石出炉轨道周围应设声、光警示装置。 

8.4.12 电气设备的安装抗震措施应符合 GB 50056的相关规定。 

9 消防 

9.1 一般规定 

9.1.1 企业应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制定灭火和应

急疏散预案。  

9.1.2 企业应配备消防设施、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定期组织检验、维修，确保完好有效。  

9.1.3 企业应对建筑消防设施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确保完好有效，检测记录应当完整准确，

存档备查。 

9.1.4 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保证防火防烟分区、防火间距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9.1.5 定期组织防火检查，及时消防火灾隐患。 

9.1.6 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 

9.1.7 建立消防档案，确定消防安全重点部位，设置防火标志，实施严格管理。 

9.1.8 实行每日防火巡查，并建立巡查记录。  

9.1.9 对职工进行岗位前消防安全培训，定期组织消防安全培训和消防演练。 

9.1.10 消防系统应根据建（构）筑物用途、重要性、火灾危险性等综合因素设计。 

9.2 消防用水  

9.2.1 消防用水量应按同一时间内的火灾处数和相应处的一次灭火用水量确定。 

9.2.2 厂房、仓库、储罐以及民用建筑等的消防用水量宜按 GB 50974计算确定。 

9.2.3 储罐区消防栓供水压力应正常，满足消防要求；设置稳高压消防给水系统的其管网压力宜为

0.6MPa～1.2MPa。 

9.2.4 消防用水应符合工厂用水规划，消防水源应有可靠保证。 

9.2.5 厂区应设置独立消防水供应系统。 

9.2.6 消防供水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采用低压室外消防给水时，室外消火栓栓口处的水压从室外设计地面算起不应小于 0.15MPa； 

b) 消防用水与其他用水合用的管道，当其他用水达到最大小时流量时，应能保证供应全部消防用

水量； 

c) 消防给水管道应环状布置。环状管道的进水管不应少于 2条；环状管道应用阀门分成若干独立

段，每段消火栓的数量不宜超过 5个； 

d) 消防给水管道应保持充水状态；在寒冷地区，应有防冻措施； 

e) 消防给水管道的管径应经计算确定。 

9.3 消防设施  

9.3.1 消防器材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消防柜内器材配备齐全，附件完好无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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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专人负责定期检查灭火器材，有检查记录。 

9.3.2 消火栓（炮）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原料车间应设室外消火栓。室外消火栓宜采用地上式消火栓，寒冷地区设置室外消火栓应有防

冻措施；  

b) 建筑物按 GB 50016要求设置室内消火栓，室内消火栓应配直流—水雾两用枪；  

c) 敞开或半敞开布置的甲、乙类框架，宜按 GB 50160的要求设置消防竖管； 

d) 消防栓有编号，开启灵活，出水正常，排水良好，出水口扪盖、香蕉垫圈齐全完好；  

e) 消防栓阀门井完好，防冻措施到位；  

f) 消防炮完好无损、无泄漏，防冻措施落实；消防炮阀门及转向齿轮灵活，润滑无锈蚀现象。  

9.3.3 消防水池（罐）和泵房设施在工厂水源直接供给不能满足消防用水量、水压和火灾延续时间内

消防用水总量要求时，应建消防水池（罐），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水池（罐）的容量应满足火灾延续时间内消防用水总量的要求。当发生火灾能保证向水池（罐）

连续补水时，其容量可减去火灾延续时间内的补充水量； 

b) 消防水池进水管应根据其有效容积和补水时间确定，补水时间不宜大于 48h，但当消防水池有

效总容积大于 2000m
3
时，不应大于 96h。消防水池进水管管径应经计算确定，且不应小于 DN100；  

c) 当消防水池（罐）与生活或生产水池（罐）合建时，应有消防用水不作他用的措施；  

d) 寒冷地区应设防冻措施；  

e) 消防水池（罐）应设液位检测，高低液位报警及自动补水设施。  

9.3.4 灭火器的配置应执行 GB 50140规定，定期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9.3.5 消防水泵房及其配电室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消防水泵、稳压泵应分别设置备用泵；  

b) 消防水泵房及其配电室的消防应急照明采用蓄电池作备用电池时，其连续供电时间不应少于

3h；  

c) 消防水泵的主泵应采用电动泵，备用泵应采用柴油机泵,且应按 100％备用能力设置，柴油机

的油料储备量 应能满足机组连续运转 6h的要求。  

9.3.6 企业的生产区、公用及辅助生产设施、全厂性重要设施和区域性重要设施的火灾危险场所应设

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火灾电话报警。  

9.3.7 其他消防设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中央控制室需要设置自动灭火设施的，采用气体灭火系统等，有人值守的房间不宜采用气体灭

火系统； 

b) 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自备发电机房、配电室、防排烟机房以及发生火灾时仍需正常工作

的消防设备房应设置备用照明，其作业面的最低照度不应低于正常照明的照度； 

c) 配电室或整流柜易设置火灾自动灭火系统。  

9.4 消防道路  

9.4.1 厂内道路宜设置消防道路。当出现尽头式道路时，应在其终端设置回车场，回车场面积不应小

于 6m×6m；供重型消防车使用时，不宜小于 10m×10m。 

9.4.2 工厂人流、货流出入口宜分开设置。主要出入口不宜少于两个，并宜位于不同方位。  

9.4.3 货流运输道路宜布置在厂区边缘，运输方便的安全地带，避免运输车辆进入装置内部。  

9.4.4 厂区内经常运输原料及其他危险物料道路最大纵坡不应大于 6％。  

9.4.5 厂区消防车道净宽度、净空高度应满足消防救援要求。  

9.4.6 企业消防道路应畅通无阻，满足消防车辆通行；可燃气体储罐区、装卸区及化学危险品仓库区

应按照要求设置消防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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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安全管理要求  

10.1 企业设置安全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要具备相对独立职能。专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不少于企业员工总数的 2％（不足 50人的企业至少配备 1人），要具备化工或安

全管理相关专业中专以上学历，有从事化工生产相关工作 2年以上经历；从业人员 300人以上的企业，

应当按照不少于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15％的比例配备注册安全工程师；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在 7人以下的，

至少配备 1名注册安全工程师。 

10.2 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

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依法参加安全生产培训，并经考核合格，取得安全生产管理知识和管

理能力考核安全合格证。 

10.3 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和主管生产、设备、技术、安全的负责人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化学、

化工、安全等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或化工类中级及以上职称，涉及重大危险源、重点监管化工工艺

的生产装置、储存设施操作人员必须具备高中及以上学历或化工类中等及以上职业教育水平。 

10.4 新入职的涉及重大危险源、重点监管化工工艺的生产装置、储存设施操作人员必须具备高中及以

上学历或化工类中等及以上职业教育水平。 

10.5 企业应建立安全风险研判与承诺公告制度。主要负责人应每天作出安全承诺并向社会公告。 

10.6 企业应制定领导干部带班制度并严格落实，主要负责人应参加领导干部带班，其他分管负责人要

轮流带班；生产车间也要建立由管理人员参加的车间值班制度并严格落实。 

10.7 特种作业人员应当依照《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经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并

考核合格，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书：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高处作业、危险化学品安全作业（化

工自动化控制仪表作业）等。 

10.8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应当依照《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规则》要求取得特种设备安全管

理和作业人员证：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压力容器作业、起重机作业、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作业等。 

10.9 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和落实安全生产清单制管理要求，并定期考核。 

10.10 企业应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并推动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建设。 

10.11 企业应当根据化工工艺、装置、设施等实际情况，制定完善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10.12 企业应当根据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工艺、技术、设备特点和原辅料、产品的危险性编制岗位安全

操作规程，并建立操作规程与工艺卡片管理制度，包括编写、审查、批准、颁发、使用、控制、修改及

废止的程序和职责等内容。操作规程的内容至少应包括： 

a)  岗位生产工艺流程，工艺原理，物料平衡表、能量平衡表，关键工艺参数的正常控制范围，偏

离正常工况的后果，防止和纠正偏离正常工况的方法及步骤； 

b) 装置正常开车、正常操作、临时操作、应急操作、正常停车和紧急停车的操作步骤和安全要求； 

c)  工艺参数一览表，包括设计值、正常控制范围、报警值及联锁值； 

d)  岗位涉及的危险化学品危害信息、应急处理原则以及操作时的人身安全保障、职业健康注意事

项。 

10.13 特殊作业应符合 GB 30871的要求。 

10.14 企业应对工艺、设备、仪表、电气、公用工程、备件、材料、化学品、生产组织方式和人员等

方面发生的所有变更进行规范管理。 

10.15 企业应规范承包商管理。 

10.16 企业应当按照《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的要求提取和使用与安全生产有关的

费用，并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须的资金投入。 

10.17 企业应依法参加工伤保险和安全责任险，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 

10.18 企业应当有相应的职业危害防护设施，并按照 GB 39800为从业人员配备劳动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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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9 企业的特种设备管理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TSG 08的要求执行。 

11 应急管理 

11.1 应急管理基本要求 

11.1.1 企业应确立本单位的应急预案体系，按照 GB/T 29639 要求编制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

现场处置方案和应急处置卡。 

11.1.2 企业应制定应急值班制度，实行 24小时应急值班。 

11.1.3 企业应定期组织开展本单位的应急预案、应急知识、自救互救和避险逃生技能的培训活动，使

有关人员了解应急预案内容，熟悉应急职责、应急处置程序和措施。  

11.1.4 企业应制定本单位的应急预案演练计划，并报相关管理部门备案，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安全生

产事故应急预案演练，演练应涵盖重大危险源，演练时需进行视频备案，完毕后应有相应总结报告，报

相关管理部门备案。  

11.1.5 应急预案演练结束后，企业应急预案演练组织单位应当对应急预案演练效果进行评估，撰写应

急预案演练评估报告，分析存在的问题，并对应急预案提出修订意见。  

11.1.6 企业应采取各种措施，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应急知识，掌握风险防范技能和事故应急措施。 

11.1.7 企业应按国家有关规定，配备足够的应急救援器材，并保持完好。  

11.1.8 企业应将应急救援预案报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并通报当地应急协作单

位，建立应急联动机制。  

11.1.9 企业应急指挥系统人员发生变动，必须在变动次日起对应急预案进行修改，同时送相关单位进

行备案。  

11.1.10 在厂房或高处设置风向袋或风向标，在厂区常年主导风向的两侧设立安全区域用于人员疏散

或集结，应急疏散路线和安全集结区域应有明显的标识。 

11.1.11 企业长时间停炉或新开炉时，必须编制《开炉方案》，开车前对电石炉（包括炉体、炉盖、

烟道、下料系统、液压系统、电极系统、短网导电系统、绝缘系统）、炉气净化、输送和缓冲系统、高

低压供电系统、仪表自控系统、原料筛分输送系统、炭材烘干系统、冷却水循环系统、出炉系统进行安

全确认，并填写《验收确认表》备查。必须编制《炉内漏水应急预案》和《电极软、硬断应急预案》等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并按规定备案和演练。 

11.2 事故应急处置 

11.2.1电石炉需采取紧急停电的情况 

包括： 

a) 石炉供电系统或设备发生严重短路刺火； 

b) 电石炉冷却水突然中断； 

c) 系统漏水，炉气氢、氧含量超限； 

d) 炉内翻电石、大塌料，炉气压力失控或温度超限； 

e) 电极冒烟； 

f) 电流异常，判断电极发生软、硬断； 

g) 炉顶料仓严重缺料； 

h) 下料管不下料； 

i) 电极升降或压放失效，液压系统起火或失压； 

j) 净化系统防爆膜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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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出炉口电石遇水闪爆； 

l) 电炉变压器各保护异常、喷油； 

m) 过程控制系统故障； 

n) 发生其它涉及人员安全的突发异常情况。 

11.2.2 一氧化碳泄漏可采取的工艺措施 

包括： 

a) 当岗位操作人员发现一氧化碳泄漏，最早发现者立即汇报当班班长，并大声呼喊撤离，停止区

域内所有作业，疏散区域内人员； 

b) 如有人员一氧化碳中毒，必须佩戴空气呼吸机或者一氧化碳防毒面具将中毒人员移至通风良好

安全区域，输氧就医； 

c) 炉台立即采取紧急停电措施，打开排空和直排泄压； 

d) 切断气源，水封注好。防止一氧化碳继续泄漏造成更大的事故发生； 

e) 设立警戒区域，防止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f) 在确保没有一氧化碳泄漏的情况下，抢修小组佩戴一氧化碳检测仪检测确保安全后，戴上空气

呼吸机找出漏气点及时抢修。 

12 重大危险源安全技术要求  

12.1 重大危险源应配备温度、压力、液位、流量、组份等信息的不间断采集和监测系统以及可燃气体

和有毒有害气体泄漏检测报警装置，并具备信息远传、连续记录、事故预警、信息存储等功能，记录的

电子数据的保存时间不少于 30天；构成一级或者二级重大危险源气柜，应具备满足安全生产的自动化

控制和紧急停车系统。 

12.2 重大危险源单位应定期对重大危险源的安全设施和安全监测监控系统进行检测、检验，并进行经

常性维护、保养，保证重大危险源的安全设施和安全监测监控系统有效、可靠运行。维护、保养、检测

应当作好记录，并由有关人员签字。 

12.3 重大危险源单位应任命重大危险源包保责任人，明确各级人员职责。建立重大危险源主要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操作负责人的安全包保履职记录。 

12.4 重大危险源压力、温度、液位、泄漏报警、视频监控等有关数据应具备接入监管部门监控平台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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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2015修正）》（安监总局令第45号） 

［44］ 《关于开展提升危险化学品领域本质安全水平专项行动的通知》（安监总管三〔2012〕87号） 

［45］ 《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目录（2013完整版）》（安监总管三〔2013〕3号） 

［46］ 《关于加强化工过程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安监总管三〔2013〕88 号） 

［47］ 《电石行业准入条件（2014年修订）》（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2014〕8号） 

［48］ 《关于加强化工安全仪表系统管理的指导意见》（安监总管三〔2014〕116 号） 

［49］ 《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  

［50］ 《淘汰落后安全技术装备目录（2015 年第一批）》（安监总科技〔2015〕75 号） 

［51］ 《淘汰落后安全技术工艺、设备目录（2016 年）》（安监总科技〔2016〕137 号） 

［52］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安监总管三

〔2017〕121号） 

［53］ 《淘汰落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艺技术设备目录（第一批）》（应急厅〔2020〕38号） 

［54］ 《关于危险化学品企业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制办法（试行）的通知》（应急厅〔2021〕

12号） 

［55］ 《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责任清单（参考模板 2.0 版）》

《烟花爆竹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责任清单（参考模板 2.0 版）的通知》 （川应急〔2021〕172

号 ） 

［56］ 《四川省危险化学品“禁限控”目录（第一批）》（川应急〔2021〕133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